
《 2 0 1 2 年銀行業條例 (修訂附表 7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對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會議  

跟進事項的回應  

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的 《 2 0 1 2 年 銀 行 業 條 例 (修 訂 附

表  7 )公告》 (《公告》 )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有委員關注到，申請在香

港經營銀行業務的機構必須持有不少於 3 0 億港元客戶存款的規定一

旦撤銷，境外銀行即使沒有接受存款的紀錄，也可在香港經營銀行業

務，這樣本地存款人有可能承受更大風險。因此，委員提出要求，請

香港金融管理局 (金管局 )考慮在遇有該等申請時，就給予認可施加條

件，以減低這方面的風險。  

2 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：  

  要衡量銀行財政是否穩健，還有更佳和更廣泛為人接受的國

際指標可供參考，包括一級資本和資本充足比率。有關指標

已納入《銀行業條例》附表  7 和巴塞爾框架下，但兩者都不

包括最低存款額的規定。香港銀行業目前的整體資本充足比

率其實遠高於法定最低標準。  

  《銀行業條例》也訂明適用於審批發牌申請的嚴格準則，包

括審查股東控權人、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是否適當人選，以

及規定申請機構的管控制度、財政資源、流動性、準備金及

會計制度必須完備充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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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 香港的存款受存款保障計劃所保障，保障上限是每間機構每

名存款人 5 0 萬元 (計劃涵蓋全港 9 0 %的存款人 )。  

  境外機構的恆常業務如不包括接受存款，他們甚少會申請在

港經營存款業務。假如金管局真的接獲這類申請，會非常仔

細審核申請機構所建議的經營模式 (包括其管理層、內部的

監控措施和制度 )，才決定是否給予認可。  

3 .  此外，金管局在日常監管銀行的工作有多項措施配合，包括對集

團內部風險承擔的限制及銀行流動資產的規定。設定這些措施的原因

之一，在於管制銀行，使其不得隨意把在香港接受的存款轉移到香港

以外的母公司或附屬公司。  

4 .  儘管如此，為釋除委員的疑慮，金管局建議在其根據《銀行業條

例》第 1 6 ( 1 0 )條發出的《認可的最低準則指引》 (《指引》 )中，加入

以下段落：  

 “如境外申請機構計劃在香港從事接受存款業務，但又未能證明

本身在成立為法團的地方已累積經營該類業務的足夠經驗，則金

融管理專員會要求申請機構詳細解釋計劃經營該類業務的理據。

金融管理專員如打算批准申請，可為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而施加條

件，以限制申請機構在香港經營接受存款業務的範疇或方式。”  

5 .  為了協助有意在香港經營銀行業務的機構申請認可，金管局發出

了《指引》，述明金融管理專員所訂有關申請認可的規定和政策。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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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會因應《公告》所載的改動而修訂《指引》，並把上文所述段落

納入《指引》內。經修訂的《指引》會藉憲報公告刊登。  

6 .  我們相信此舉有助釋除各委員的疑慮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 

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 




